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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底“阴阳合同”

高华声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科研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阴阳合同”现象说明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市场经济有其无

法根治的弊端，也反映出现行的政策和制度框架确实存在着空隙和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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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明星通过签订“阴阳合同”偷逃税款的话题被推到风口浪尖。

因个人劳动收入按个人所得税的七级累进税率计算，收入不菲的巨星

往往能达到最高边际税率 45%。除了订立“阴阳合同”、虚假申报，

众多明星经纪公司、个人工作室在避税天堂霍尔果斯扎堆。

当娱乐圈偷税漏税的问题引发众议，更为普遍的二手房买卖中签

订“阴阳合同”的现象却很少受到实质性的关注和惩处。“阴阳合同”

为何大行其道？如何从根本上治理“阴阳合同”，将完善法治建设、

提高治理能力与构建文明社会当作一面镜子，照见更好的未来？

最大诱惑是避税 

所谓“阴阳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就同一事项订立一“阴”一“阳”

两份合同。“阳合同”用于向主管机关备案登记纳税，并不代表双方

真实意愿，但是符合法律规章，可以公开；“阴合同”则是双方实际

约定的交易价格，反映了合同双方的真实意愿，其内容往往不对外公

开。“阴阳合同”的签订通常是以虚报价格来逃避国家税收或骗取高

额贷款等为目的。事实上，“阴阳合同”并不只在演艺圈存在，体育圈、

建设工程承包、股票转让与房屋买卖合同也经常存在同样的“操作”。

房屋买卖，尤以二手房交易中的“阴阳合同”最为盛行。

我们以北京某房地产中介机构 58,185 套二手房交易合同为例，

分析二手房交易市场中“阴阳合同”存在的现状。图 1 给出了在不同

的“阳合同”价格与“阴合同”价格比率范围内的合同占总样本合同

的比例。根据图 1 可以明显看出，“阳阴合同”价格比率为 1 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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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约占整个样本的 29%，也就是通过“阴阳合同”

做法完成的二手房屋交易占比约 71%，即 41,311

套。根据“阳阴合同”价格比率小于或者大于 1 的

标准，可以将“阳合同”分为两类：一类“阳合同”

价格低于“阴合同”价格，即做低房价，其目的是

在房地产交易中心过户时少交税费；另一类是“阳

合同”价格高于“阴合同”价格，即做高房价，以

便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更多的贷款。实践中第一

类“阳合同”的情形更为常见，占比超过 70%。

实际中，“阴阳合同”会损害国家和守法纳税

人的利益，造成逃税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同时还可

能引起纠纷，损害当事人自己的利益。既然“阴阳

合同”蕴含着巨大风险，为何还如此大行其道呢？

根据该机构二手房交易数据显示，北京每套

二手房的实际平均成交价格（“阴合同”价）约为

1000 万元左右，每套房平均网签价（“阳合同”

价）为 700 万元左右，平均网签价约为实际平均成

交价的七成，即每套房平均价差达到 300 万元。据

估算，每套房平均可以少交税费 1.5 万元，全部合

同总计可少交税费约 90 亿元，占北京个人所得税

总额的 7.3%。面对如此规模的税费节省，再加上

房产中介的推波助澜，购房者一般很难经得起“阴

阳合同”的诱惑。中介机构如此热衷“阴阳合同”，

一方面是因为“阴阳合同”可以促使房产交易尽快

达成，从而获取中介费；另一方面，一旦“阴阳合

同”交易完成，就等于间接形成了“阴阳中介费”：

中介机构可以通过“阳合同”的中介费向国家少缴

税，而其实际中介费则将根据“阴合同”收取。从

地方政府层面来看，虽然“阴阳合同”造成大量房

产交易税的损失，但在严厉的房地产调控背景下，

被低估的二手房交易价格无疑迎合了地方政府稳定

房价的政绩需求，这也是相关部门没有下决心查处

致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买方可以少花钱，卖方

和中介可以早点卖掉房子，政府也可得到较低的二

手房价格数据。通过签订“阴阳合同”，多方皆“有

利可图”，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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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阳价格 / 阴价格”比率范围的二手房交易合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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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更偏爱“阴阳合同”？

第一类：买大房子的人

房子的面积越大，所缴税费也将越多，越容易

促使购房者签订更大价差的“阴阳合同”。

第二类：用现金买房的人

用现金买房使“阴阳合同”的操作更容易，也

就使购房者更可能签订大价差的“阴阳合同”。此外，

对于买大房子的人，用现金买房的能力一般更强，

为了更大限度地节省税费，也就更愿意签订更大价

差的“阴阳合同”。

第三类：信贷及信贷额度受限的人

信贷及信贷额度受限的人，只能更多地依靠现

金购房，因此也就更愿意签订更大价差的“阴阳合

同”。

惩戒“阴阳合同”

 “阴阳合同”的签订使二手房交易的买卖双方

与中介机构都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加快了二

手房的流转速度，活跃了二手房交易市场。但“阴

阳合同”使国家蒙受了大量的税收损失，造成市场

混乱，也对守法纳税人不公平。“阴阳合同”现象

说明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

市场经济有其无法根治的弊端；也反映出现行的政

策和制度框架确实存在着空隙和漏洞。维护并推动

当前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更为科学有

效的调节机制和监管措施。

为此，中央政府开始转变政策背后的逻辑，一

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同时，从供给侧

角度进一步发力，包括加快推进与房地产税相关的

政策举措，实现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另一方面，

加快推进租售同权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落实，更好

地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的发展，促进长效机制

的建设，更好地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

炒的”这样一个基本定位。

下面根据房地产政策可能的转变，分析政策背

后的逻辑及其可能对二手房市场的影响。

降低房地产流转税，设立房地产持有税

从房地产行业的下一步发展情况来看，房地产

税的出台已是大势所趋。根据官方媒体报道，房地

产税将力争在 2019 年完成全部立法程序，2020

年完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

目前，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两

部分，一部分是通常所说的卖地——从农民手里廉

价征地然后高价卖出，获取土地差价，这部分钱约

1/3 以拆迁款等形式返还给农民，剩余的钱用于城

市建设；另一部分是从房产流转过程中收税，这部

分钱主要来自最后买房的那批人，一般是城市里的

年轻人。城市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农民和未来买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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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而房屋持有者享受着城市建设带来的便捷，

却没有提供城市建设的资金，这个制度设计显然不

合理，违背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而降低房地产

流转税，设立房地产持有税是解决“阴阳合同”的

重要手段，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

施行“三价合一”

“阴阳合同”的大量存在还与政府指导价标准

过低有关。近年房价大幅飙升，大部分城市二手房

交易指导价格标准有较大的滞后性，已远远偏离市

场价格（“阴合同”价格）。二手房交易指导价格

与市场价格通常相差两至三倍 ( 见图 2)。即便和“阳

合同”价格相比，政府指导价也要低不少（见图 3）。

政府指导价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反避税，防止更低的

价格产生。图 3 表明，指导价效果明显，大部分“阳

合同”的价格均高于政府指导价。但同时，大量“阳

合同”的价格集中在指导价格附近，而从图 2 可以

看到大部分“阴合同”价格主要集中在高于指导价

两到三倍的范围内，由此可以看出，指导价成了新

的避税基准。也就是说，房产交易者在签订“阴阳

合同”时制定的“阳合同”价格越接近政府指导价格，

就越省钱。此外，大量“阴阳合同”按政府指导价

格标准操作，致使房管部门根据二手房合同价进行

统计的二手房均价等数据难以反映房地产市场的真

实情况，给政府制定房地产政策提供了错误信息，

影响了相关政策的实际效果。  

2013 年年初，北京提高了二手房指导价，使

其更接近市场价，但并未遏制住“阴阳合同”现象。

事实上，只要政府指导价格和实际成交价格有差距，

“阴阳合同”就有存在的土壤，而“三价合一”政

策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所谓“三价合一”，

“三价合一”的实施将全面压缩“阴阳合同”的生存空间，

增加购房成本，同时遏止高杠杆投资投机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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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指导价格 / 阴合同价格”比率范围内合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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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中横轴为政府指导价与“阴合同” 价格的比值范围，纵轴表示在某一比值范围内合同数量占总合同数的百分比。例如，“（0.2，
0.3）”这一列柱状图显示，政府指导价与“阴合同”价格比值在（0.2，0.3）范围内的合同数量占总合同数的 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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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阳合同 / 指导价”比率范围内合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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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中横轴为“阳合同”价格与政府指导价的比值范围，纵轴表示在某一比值范围内的合同数量占总合同数的百分比。例如，
“>2”这一列柱状图显示，“阳合同”价格与政府指导价比值在大于 2 的范围内的合同数量占总合同数的 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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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将不再分开计算二手房交易中涉及的成交

价、网签价和贷款评估价（国土局计税评估价）。

银行将以最终过户的价格作为贷款额度评估依据。

该政策的实施将全面压缩“阴阳合同”的生存空间，

增加购房成本，同时遏止高杠杆投资投机购房，还

将有助于房地产市场主管部门全面掌握真实的二手

房成交价，为房地产调控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持。

常态化践行法治与契约

法律上通常将“阴阳合同”列为“自诉案件”，

意思是“民不举，官不纠”。“阴阳合同”的发生，

很难确切地找到某个具体的受害人，也就很难有人

会去法院起诉。但事实上，“阴阳合同”损害的是

国家税收，是全体守法纳税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

法律上可以参考“公诉案件”处理。另外，社会上

还存在着“能省就省，能逃就逃”“合同是最后打

官司用的”等观念，因此全民纳税意识和契约精神

还有待提高。未来，随着大数据的应用以及政府各

部门信息共享，违法空间将越来越小，将推行契约

精神和法治精神向常态化发展，人们对“阴阳合同”

的依赖将进一步降低。

遏制房价为根本

 “阴阳合同”盛行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房价一

直处于单边上涨态势。一方面，政府制定政策预期

跟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另一方面，政府出于政绩、

舆论或者民心等原因，不敢直面真实的房价，许多

 本文根据The Yin-Yang Contract in China’s Property Market（《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阴阳合同》）改写，原作者：邓筱莹、高华声、

孙伟增，改写者：蒋伟，编辑：潘琦

政策受到高房价的束缚。从市场参与者的角度来说，

房价长期上涨的预期促使人们片面追求“阴阳合同”

带来的“高收益”，从而忽略了房价出现波动时“阴

阳合同”背后所蕴含的巨大风险。

“一阴一阳，谓之道。”房价只涨不跌，难以

成“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坚决

遏制房价上涨”，此乃大道也。

当政策和制度变得更为合理，当房子回归它本

来的属性，当市场参与者的合同和法律意识变得更

强，“阴阳合同”可能也就此消失了。


